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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市当湖街道虹霓幼儿园工程项目

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准备工作

法律意见书

浙圣律 12025 1 意见书第0396 号

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平湖市人民政府当湖街道办事处(下称

"委托人" ) 的委托，担任其平湖市当湖街道虹霓幼儿园工程项目 (下称本项目)

专项债券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就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中的前期准备工作事宜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前 言

本法律意见书的主要依据

l、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财库 (2020) 43号)

3、《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

方法与限制

(一) 本法律意见书采用的基本方法

1、审阅相关主体提供的资料、信息与文件；

2、与相关主体的有关人员会面和访谈；

3、核查相关主体网络渠道的资料、信息与文件；

4、查阅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专项债券项目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

5、依据相关法律、政策、程序及实际操作惯例作出的法律判断。

(二)本法律意见书基于下述假设与限制

1、所有相关主体提交给本所的文件均是真实的，所有提交文件的复印件与原件

均是一致的；

2、所有相关主体提交给本所的文件均由相关当事方合法授权、签订和递交；

3、所有相关主体提交给本所的文件上的签字、印章均是真卖的；



4、所有相关主体对本所作出的有关事实的阐述、 声明、保证 (无论书面还是口

头作出的) 均为真实、准确的；

5、描述或者引用法律问题时涉及的事实、信息和数据均是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相关主体提供给本所的所限于前述规定的有效事实、信息和数据；

6、本所根据专项债券项目具体情况对某些事实进行跟踪核实和确认，但不保证

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后某些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

三、声明事项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规则指引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2、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准备工作的法律文件报送， 并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3、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核查、验证。

4、委托人保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 真实的

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其他材料。委托人保证上述文件真实、准确、完整，文

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真实， 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5、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

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委托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6、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准备工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并不对有关

财务、审计、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

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 意见及结论，并不表明本所对该等内容的真实

准确性及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准备工作之目的使用， 未经本所

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口



四、释义与简称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特别注明或文义另有所指， 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以

卜含义：

浙圣律120251意见书第0396号《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关于

本法律意见书1指1平湖市当湖街道di霓幼儿园x#VU目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准备工
作之法律意见书》

指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居新铭律师、俞佳伟律师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含经省级政府批准自办债券发行的计

府债券。

专项债券

本次债券 指平湖市当湖街道虹霓幼儿园工程项目专项债券

本次准备工作 指
平湖市当湖街道虹霓幼儿园工程项目专项债券发行所从事之前
期准备工作

会计师事务所 1指1平湖市iE元资产评估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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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政府 指 浙江省人民政府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管理办法》 指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财库 ( 2020) 43号 )



第二部分正文

项目概况

(一) 项目基本情况

平湖市当湖街道虹霓幼儿园的新建是落实 《平湖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 0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的客观要求，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重要条件，也是平湖市社会、经济、人口发展的必然要求，对推动平湖的城市化进

程、提高平湖城 市品位、改善平湖的人居环境等方面都具有十分明显的社会效益。

本项目的建设可显著改善目前平湖市当湖街道日趋紧张的教学空1旬，提升平湖

市当湖街道办学能力，缓解当湖区幼儿就近入学压力，为平湖市当湖街道虹霓幼儿

园学生、老师们提供一个优良的学习以及生活环境。 项目的建设必将产生良好的社

会效益，本项目的实施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项目建设完成后可布置12个班级，其中3个小小班约60人、3个小班约75

人、3 个中班约 90 人、3 个大班约 105 人，学生人数约 330 人。建设规模：项目总

用地面积约 8.92 亩(5948 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 8612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516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3452平方米。

(二)项目性质

本项目是公益性政府投资项目 ，所属行业领域为民生服务， 项目自身能产生一

定收益。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属于公益性政府投资项目 ，属行业领域为民生服

务，符合专项债券发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三) 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方式

1、投资估算

根据 《关于平湖市当湖街道虹霓幼儿园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平发改

投(2024)47 号)及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估算总投资 6554. 58 万元。其中建

安费 5214 万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149.67 万元，项目预备费 190.91 万元。

2、资金筹措方式

本项目概算 6554. 58 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 1354. 58 万元，由财政预算安排，

项目资本金占比21%;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5200万元，占比了9%。

依据平湖市正元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 《平湖市当湖街道虹霓幼儿园工程项目

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1平正评咨 (2025) 第 01 号)



本项1::1计划发行专项债券5200万元，其中2024年已发行专项债券800. 00万元、2025

年发行专项债券 2500. 00 万元，均为本次发行，2026 年发行专项债券 1900. 00 万元，

债券期限为20年。假设本次专项债券融资利率3%,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偿

还本金，项目收益实现前，项H融资还本付息资金通过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统筹安

排。

3、募集资金使用：本次债券所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本项目。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项日资本金来源财政预算安排，项目资本金占比21%;

项目资金需求已作安排，债券所募集资金全部用于项目，符合专项债券发行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

(四) 项目审批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已取得

下列批复文件：

平湖市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平湖市当湖街道虹霓幼少匕园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 (平发改投 (2024)47号1 , 项目代码： 2405-330482-04-01-435699。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取得了平湖市发展和改革局批复立项，符合专项

债券发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五) 项目实施主体情况

1、根据平湖市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平湖市当湖街道虹霓幼儿园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 1平发改投 (2024)47号1 ,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平湖市人民政府当

湖街道办事处。

2、项目实施主体

单位名称:平湖市人民政府当湖街道办事处

单位住所:平湖市当湖街道东湖大道688号

单位性质:机关单位

法定代表人:朱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3048200256300XI

3、项目建设期：项目于2024年9月25日开工建设，预计于2026年了月竣工。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实施主体经平湖市发展和改革局批复同意的机关

单位，负责本项目建设的各项工作，符合政府地方专项债券相关法律规定的实施主

体要求，具备项目实施主体资格。



二、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依据平湖市正元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 《平湖市当湖街道虹霓幼儿园工程项目

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平正评咨(2025)第01号]

经专项审核，平湖市正元资产评估事务所认为：

1、项目运营收入来源于 保教费、托管费等。

本项目根据 《关于调整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平发改价(2023)9

号),公办幼儿园保教费实行与等级挂钩， 日托保教 费标准为：省一级幼儿园每生每

月 700 元、省二级幼儿园每生每月 630 元、省三级幼儿园每生每月 490 元、难办级

幼儿园每生每月 350 元。代管费按每生每学期 120 元收取，自2023 年秋季入学起执

行。另根据 《平湖市幼儿园收费管理实施细则》 中规定小小班在日托保教费标准的

基础上可在50%以内上浮。早送晚接托管费每天每生15元。寒暑假、法定节假日(休

息日)对幼儿提供保育教育服务， 必须以自愿参加为原则。保教费计算公式：应收保

教费:执收保教费标准十21天X实际上学天数X120%。

假定保教费每三年上调 10%,平湖市当湖街道虹霓幼儿园工程按省一级幼儿园

收费，共 12个班级 330 个幼儿，预计建成第一年即 2026 年秋季招生当年保教费

153. 04 万元。早送晚接幼儿及假日托管费按 每年 130 名托管幼儿， 预计建成第一

年即 2026 年秋季托管费为 33.08 万元。

2、运营成本及税负成本

根据 《嘉兴市推进学前教育 "以县为主" 管理体制改革指导意见》 (嘉政办发

(2019)31 号)及 《平湖市镇(街道)学前教育管理体制调整实施意见》,镇(街道)公办

幼儿园原则上应全部纳入教育部门预算， 实行 "收支两条线" 管理，经费支出按平

湖市预算口径全额保障， 虹霓幼儿园于 2026 年投入使用后， 成本测算如下：

一般行政支出：收入1%;

计算期内收入 10655. 44卡1%:106. 55 万元。

3、根据上述项目运营收入成本， 本项目债券(融资)存续期内总收 入 10655. 44

万元，总收益10548. 89万元，可用于偿还债券(融资)本息的收益10548. 89万元。

本项目可用于偿还融资本息的项目收益 10548. 89 万元，对应本项目融资到期本息总

计8392 万元，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 26 倍，项目自身产生的收益能

够偿还全部融资本息。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 本项目可以

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及完成资金筹措， 并以各项运营收入所对应的

充足、稳定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

况的分析，我们未注意到专项债券在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

的’睛况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运营收益能够覆盖融资本金和利息， 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三、专项债券项目的中介服务机构

(一) 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准备工作中的 《专项评价报告》由平湖市正元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

平湖市正元资产评估事务所现持有平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3年5月30日

核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482725254972D) 、浙江省财政厅

于 2001 年 12 月 31 日核发的 《资产评估资格证书》 1执业证书编号： 33020041,

批准执行文号：浙财会字(2001)99号1。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平湖市正元资产评估事务所系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

资产评估事务所，具备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准备工作中的法律意见书由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出具。

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浙江省司法厅于 2017 年 3 月 1 日核发的 《律师

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313300007964955896) 。

本法律意见书由浙江圣文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居新铭律师、俞佳

伟律师作为签署律师，其均持有浙江省司法厅核发律师执业证书， 且均已经过年

度年检。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系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浙江圣

文律师事务所，具备为专项债券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居新铭律师、俞佳

伟律师均具备律师从业资格，具备在法律意见书签字的资格。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本项目实施主体系经平湖市发展和改革局批复同意的机关单位，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具备项目实施主体资格。



本项目是公益性政府投资项目 ，取得了平湖市发展和改革局的批复立项， 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政策的要求。

本项日资本金来源及占比符合规定， 项目资金需求已作安排，具有稳定的预

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收入能保障偿还专项本金和利息， 专项债券可实现项目

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专项债券资金全部用于本项目。

本项叫专项债券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本项日来发现可能影响本次发行及未来债务偿还的重大法律凤险， 具备公开

发行专项债券的条件，专项债券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 《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关于平湖市当湖街道虹霓幼儿园工

程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准备工作之法律意见书》 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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